
臺臺灣灣警警察察專專科科學學校校專專 2299 期期正正期期組組招招生生考考試試問問題題 QQ  &&  AA  

一、 去(98)年 28 期招生考試報名人數、錄取率？ 

答： 

類 別 招生名額 報名人數 錄取率 

行政警察科男生 432 4,067 10.62% 

行政警察科女生 48  1,560 3.08% 

消防安全科男生 360  1,937 18.59% 

消防安全科女生 40  396 10.10% 

合     計 880  7,960 11.06% 

 

 

二、 去(98)年 28 期招生考試正備取名額、錄取分數及備取生遞補

情形如何？ 

答： 

初試合格名額 初試合格分數 備取生遞補情形 
       類別 

科別 正取 備取 
正    取

錄取分數

備    取 

錄取分數 

遞    補 

入學人數 

遞補入學 

最後名次 

行政警察科男生 432 173 261.50 236.50 107 備 160 名 

行政警察科女生 48  19 356.75 350.00 11 備 14 名 

消防安全科男生 360  144 267.50 231.88 94 備 144 名 

消防安全科女生 40  16 351.38 335.75 7 備  8 名 

合     計 880  352   219  

 

 

三、 問：貴校今(99)年招生考試日程如何？ 

答：考試日程如下： 

(一) 簡章販售：99 年 3 月 18 日起向本校及各縣市警察局、消

防局購買。(購買地點詳如本校網站「招生訊息」) 



(二) 報名日期：99 年 4 月 7日至 99 年 4 月 19 日（請掛號郵寄

個別報名）。 

(三) 初（筆）試日期：99 年 5 月 30 日在台北及高雄兩地。 

(四) 初試放榜日期：99 年 6 月 23 日。 

(五) 複試日期：99 年 7 月 14 日至 16 日 

(六) 複試放榜日期：99 年 7 月 30 日 

(七) 註冊入學日期：99 年 8 月 19 日 

 

四、 問：今(99)年招生考試有何科別？錄取名額多少？ 

答：(一)消防安全科男生 36 人、女生 4人。 

(二)海洋巡防科男生 72 人、女生 8人。 

(三)行政警察科男生 675 人、女生 75 人。 

 

五、 問：報考資格如何規定？ 

    答：年齡 25 歲以下（74 年 1 月 1 日以後出生者），高中、高職、五

專畢業或具同等學力資格者。大學、二專在學學生可以報考，但

五年制專科學校三、四年級在學學生，不得報考。 

 

六、 問：高中、高職或五專應屆畢業生，在報名時要準備那些資

料？ 

    答：高中、高職、五專應屆畢業生得以學生證正反面影本代替（註冊

章五專應蓋至五年級第二學期，高中(職)應蓋至三年級第二學

期）或由學校出具應屆畢業生證明書。大學、二專在學學生或應

屆畢業生，以高中職畢業資格應考者，得以現在就讀學校學生證



影印本代替高中（職）畢業證書。 

 

七、 問：退伍軍人報考加分有何規定？ 

  答： 

(一) 退伍軍人加分依據教育部「退伍軍人報考高級中等以上學校優

待辦法」規定辦理，因服役及退伍時間不同，加分額度在 5%至

25%之間(替代役亦享有加分優待)。曾加分優待錄取各校之學

生，無論已否註冊入學，均不得再享受此項加分優待。 

(二) 現役軍人不得報考，惟 99 年 8 月 18 日（含）以前退伍者，請

附中校以上主官證明正本代替退伍令，得暫准予報名，入學時

須補驗退伍令正本；惟報名時未取得退伍令，依教育部訂頒

「退伍軍人報考高級中等以上學校優待辦法」第 6 條規定，不

得享加分優待。 

 

八、 問：貴校「特殊專長考生」需具備什麼資格？符合特殊專長資

格考生筆試成績如何計算？ 

    答：「本校甄試具特殊專長人員入學辦法」規定，應具備下列入學資

格、條件之一者： 

(一) 具柔道專長：應具柔道二段資格，並於最近二年內曾獲得

全國性以上柔道比賽前三名。 

(二) 具空氣槍射擊專長：於最近二年內曾參加全國性以上射擊

比賽，並為該項目Ａ級選手，經中華民國射擊協會證明。 

(三) 具跆拳道專長者：應具跆拳道二段資格，並於最近二年內

曾獲得全國性以上跆拳道比賽前三名。 



(四) 應經招生考試合格及專長技術測驗，擇優錄取。 

(五) 筆試成績不得低於錄取最低分數百分之八十。 

（申請書請向本校訓導處教練組索取或在本校網站訓導處教練

組網頁下載） 

 

九、 問：初試(筆試)考試範圍、科目及計分方式如何？ 

    答： 

(一) 命題範圍依據現行教育部公布之高級中學課程標準(本年

度應屆畢業生適用，含高三下學期課程前二分之一範圍)

所列之主要概念為原則，並依各考科之測驗目標設計試

題，但非以課本內容為限。 

(二) 初試（筆試）考試科目： 

1. 甲組（消防安全科、海洋巡防科）：國文（含作文佔

40%）、物理、化學、甲組數學、英文五科。 

2. 乙組（行政警察科）：國文（含作文佔 40%）、中外歷

史、中外地理、乙組數學、英文五科。 

(三) 計分方式： 

1. 甲組：國文加百分之 50 計分，以 150 分為滿分；物理、

化學兩科各加百分之 25 計分，各以 125 分為滿分，其餘

各科以 100 分為滿分。 

2. 乙組：國文、英文各加百分之 50 計分，以 150 分為滿

分，其餘各科以 100 分為滿分。 

 

十、 問：初試(筆試)合格標準為何？ 



答： 

(一) 考生按筆試各組成績總分高低順序擇優參加複試，如有總

分相同者，以國文較高者優先；國文再同分者，甲組依序

以物理、化學、數學、英文較高分者優先；乙組依序以中

外歷史、中外地理、數學、英文較高者為優先。 

(二) 甲組：筆試科目有一科零分者，或國文加權計分後未達 60

分以上者，或物理、化學分數加權計分後未達低標準者，

均不予錄取。（低標準係：依該科分數高低，後百分之 50

者之平均分數計算，但零分者不計） 

(三) 乙組：筆試科目有一科零分者，或國文加權計分後未達 60

分以上者，均不予錄取。 

 

十一、 問：複試體格檢查規定如何？ 

答：初試（筆試）放榜後，達到初試（筆試）合格標準者，本校會寄

發複試通知單及複試體格檢查表，請考生至指定醫院辦理體檢，

檢查項目（標準）不合格情形如下： 

(一) 身高：男性未達 165.0 公分。女性未達 160.0 公分。原住

民男性未達 163.0 公分。原住民女性未達 158.0 公分。 

(二) 身體質量指數（BMI）：男性質量指數未達 18.0 或超過

28.0，女性質量指數未達 17.0 或超過 26.0。※身體質量

指數計算公式【體重（公斤）除以身高（公尺）平方。例

如 175 公分,70 公斤, BMI 值為 70/1.75/1.75 為 22.9】 

(三) 視力：各眼祼視（不戴眼鏡）未達 0.2 以上者。但矯正視

力達 1.0 以上者不在此限。 



(四) 血壓：收縮壓超過 150 毫米水銀柱或未達 100 毫米水銀

柱。舒張壓超過 90 毫米水銀柱或未達 60 毫米水銀柱者。 

(五) 辨色力：色盲、色弱或辨色力異常者。 

(六) 聽力：耳聾或重聽者 

(七) 心血管：先天性心臟病及心血管疾病、心臟瓣膜疾病、動

靜脈疾病。 

(八) 肺部及胸部Ｘ光檢查：胸部 X 光檢查異常，肺結核經痰塗

片呈陽性反應者。 

(九) 肝功能檢查（GOT、GPT）：肝功能指數超過正常值兩倍以

上者。※肝功能檢查（GOT、GPT）報告，須請醫院註記正

常範圍。 

(十) 其他：1.其他重症疾病，無法治癒，致不堪接受教育訓練

者。2.患有精神疾病者。3.患有法定傳染病，因公共防治

需求，需隔離治療者。 

胸部Ｘ光、梅毒血清、愛滋病血淸及Ｂ型肝炎，檢查時間約需十

至十四個工作天。請初試合格考生接獲複試通知後，儘早至指定

醫院接受體格檢查。 

 

十二、 問：複試體能測驗及口試標準為何？ 

答： 

   (一)體能測驗合格標準： 

（1） 兩手手指健全，能伸曲握自如。 

（2） 兩手手臂健全，能伸曲自如，伸臂繞環正常。 

（3） 兩腿健全，立正姿勢兩膝能靠攏併齊蹲下起立正常。 



（4） 兩腳腳趾健全，腳掌正常原地起跳自如。 

（5） 全身各部無紋身或刺青者。 

（6） 負重：男生負重 40 公斤連續行走 20 公尺，女生負重

30 公斤連續行走 20 公尺。 

（7） 立定跳遠：男生須跳 190 公分，女生須跳 130 公分。 

（8） 伏地挺身：男生一分鐘內至少須作 15 下。仰臥起坐：

女生一分鐘內至少作 9下。 

(二)口試標準：凡有下列情形之一者為不合格： 

（1） 儀容欠端正者（包括痳面、有缺陷或頸部以上有嚴重

影響觀瞻之黑痣或疤痕、胎記超過二公分以上者）。 

（2） 常識貧乏或對警察、消防專業觀念偏差者。 

（3） 口吃或口齒不清者。 

（4） 反應遲鈍或其他不適宜從事警政工作者。 

 

十三、 問：消防安全科及海洋巡防科同列甲組，要如何分科錄取？ 

答： 

(一) 消防安全科、海洋巡防科同列甲組，以成績及選填科別志願

順序錄取，於報名時選填就讀科別志願順序，且科別志願順

序於報名後不得更改。 

(二) 初試(筆試)放榜不分科，初試合格者經複試合格後，按其筆

試成績總分高低及志願順序擇優錄取為各科正取生，至滿額

為止；其餘列為備取生。甲組備取生不分科，遇缺按成績順

序依次遞補。 

(三) 甲組正取生入學後遇有缺額時，得依成績順序申請改以第一



志願科別遞補，經遞補後不得再行變更，其所遺缺額，再依

成績順序遞補。 

(四) 海洋巡防科分為輪機、航海兩組，每組各 40 名(男生 36 名、

女生 4 名)。分組作業時間，將俟學生入學及不足缺額遞補額

滿確定後，再依初試(筆試)成績高低，以公正、公開方式辦

理。 

 

十四、 問：貴校畢業生出路如何？畢業後是否即分發警察、消防及

海巡機關工作？ 

    答：本校學生在校修業期間，享公費及生活津貼，畢業後經特考及

格，行政警察科由內政部警政署分發；消防安全科由內政部消防

署視缺分發；海洋巡防科由行政院海洋巡防署分發，男、女生一

律分發第一線基層外勤工作，任職後每月薪資約五萬元。但服務

未滿四年，或畢業後未能在民國 104 年 6 月 30 日以前特考及格

分發任職，必須賠償在學公費及生活津貼。 

 

十五、 問：還有其他不清楚之處，要如何詢問？ 

答：招生考試相關訊息，隨時公布於本校網站「招生訊息」，有

關疑問請洽專線電話： 

(一) 考場查詢－訓導處訓育組。（02－22300763） 

(二) 體能測驗－訓導處教練組。（02－22300702） 

(三) 體格檢查－醫務室。（02－22308272） 

(四) 身家調查－訓導處輔導組。（02－22301043） 

(五) 口試－訓導處訓育組。（02－22300763） 

(六) 招生電話專線為（02）22396161、（02）22396363 


